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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度精神科醫院評鑑補充資料表 

第 2 篇、醫療照護 

醫 院 名 稱 ：  聯絡電話 ：  

填表負責人 ：  職 稱 ：  

 

※填表注意事項：除規定於實地評鑑現場準備相關資料備查外，其餘資料於繳交

期限截止後，恕無法受理抽換及補件作業，若資料有需要更正則請醫院於實地

評鑑時提出說明。 

一、 異常事件 

1. 近 4 年(110 年~113 年)異常事件類別統計：（如表格篇幅不足，請自行增列） 

年度別-次數 

類別 

110.1.1~ 

110.12.31 

111.1.1~ 

111.12.31 

112.1.1~ 

112.12.31 

113.1.1~ 

113.12.31 

有傷害     

無傷害     

跡近錯失     

無法判定     

備註：醫院可參考病人安全通報指標或自行界定異常事件類別，如：跌倒事件、藥物事件等，並請

依事件發生頻率由高至低排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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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近 4 年(110 年~113 年)緊急安置、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情形 

1.緊急安置 

 1.1 是否為指定精神醫療機構？ ○是(請續填以下資料)  ○否 

 1.2 緊急安置統計情形： 

年度別 

項目 

110.1.1~ 

110.12.31 

111.1.1~ 

111.12.31 

112.1.1~ 

112.12.31 

113.1.1~ 

113.12.31 
合計 

緊急安置總人次      

送審查會件數      

於 2 日內完成鑑

定送審查會比率 
     

審查會許可件數      

審查會不許可件

數 
     

備註： 

1.各區審查會指衛生福利部所規劃「精神疾病強制鑑定、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」。 

2.於 2 日內完成鑑定送審查會比率＝於 2 日內完成鑑定送審查會件數／緊急安置總人次。 

3.件數計算以送審日期為基準。 

 1.3 緊急安置地點為：（可複選） 

 □急診    □加護病房    □急性病房 □其他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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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強制住院 

 2.1 是否為指定精神醫療機構？ ○是(請續填以下資料)  ○否 

 2.2 強制住院統計情形： 

年度別 

項目 

110.1.1~ 

110.12.31 

111.1.1~ 

111.12.31 

112.1.1~ 

112.12.31 

113.1.1~ 

113.12.31 
合計 

強制住院總人次      

個案平均治療天數
註

      

強制住院轉歸情形（單位：人次） 

轉強制社區治療      

申請延長強制住院      

轉自願住院      

直接出院（結案）      

備註：個案平均治療天數=當年個案強制(含緊急安置)天數總和／當年強制人次  (未通過者不計算) 

 2.3 強制住院地點為：（可複選） 

□加護病房    □急性病房 □其他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.強制社區治療 

 3.1 是否為指定精神醫療機構？  

○是(請續填以下資料)  ○否 

 3.2 是否設有「強制社區治療」服務說明書： ○有   ○無 

 3.3 辦理「強制社區治療」專責人員______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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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品質管制措施及人力配置 

           類

別 

 

措施及人力配置 

緊急安置 強制住院 強制社區治療 

作業規範 ○有  ○無 ○有 ○無 ○有 ○無 

相關醫療會議頻

率 

       天       

次 

      天      

次 

      天      

次 

主治醫師迴診頻

率 

       天       

次 

      天      

次 

      天      

次 

專責主治醫師人

數 

       床       

人 

      床      

人 

     個案     

人 

專責護理人員人

數 

       床       

人 

      床      

人 

     個案     

人 

專責職能治療人

員人數 

       床       

人 

      床      

人 

     個案     

人 

專責精神醫療社

會工作人員人數 

       床       

人 

      床      

人 

     個案     

人 

專責臨床心理師

人數 

       床       

人 

      床      

人 

     個案     

人 

其他專責輔助人

員人數 

       床       

人 

      床      

人 

     個案     

人 

 

三、 精神科病人職能收益管理 

1.是否訂有精神復健基金管理辦法？○是（請續填下表） ○否 ○其他，請說明：  

項目 
每人每月工作獎勵金 

總平均人次註
 每人每月平均工作獎勵金金額 

復健工作場 人次 元 

園藝農牧工作 人次 元 

服務工作 人次 元 

其他 人次 元 

備註：計算評鑑前 4 年間之月平均，若成立上述之工作場未滿 4 年，則計算實際總年月之平均。 

2.復健基金加工收入是否發給病人作為工作獎勵金？○有，百分比           ○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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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確立護理管理之組織架構 

1. 病房單位護理人員配置表 

職稱-人數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病房類型 

床

位

數 

a 

佔

床

率

(%) 

b 

護

理

長 

副

護

理

長 

具有護理師證書

者 
具有護士證書者 

小

計 

部

分

工

時

護

理

人

員 

合         

計 

c 

護

理

人

員

床

位

比

c/(a

*b) 

 專

科

護

理

師 

實

習

護

士 

書          

記 

工 

友 

其

他

輔

助

人

員 

N N1 N2 N3 N4 N N1 N2 N3 N4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  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說明： 

1.病房類型：包含急性一般病床、慢性一般病床、精神急性一般病床、精神慢性一般病床及特殊病床(加護病

床、精神科加護病床、燒傷加護病床、燒傷病床、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、慢性呼吸照護病床、隔離病床、骨

髓移植病床、安寧病床、嬰兒病床、嬰兒床、血液透析床、腹膜透析床、手術恢復床、急診觀察床、性侵害

犯罪加害人強制治療病床、急性後期照護病床、整合醫學急診後送病床、戒護病床及司法精神病床)。 

2.床位數：以向地方衛生局申請登記開放病床數或服務量計。 

3.佔床率：以評鑑申請前一年 12 月之當月平均佔床率為計算基準。 

4.護理人員：包括護理師及護士，並應辦理執業登記；專科護理師、實習護士、護佐、照顧服務員、書記等不

列計。 

5.護理單位主管若編制為護理長者填入護理長欄位，如編制為副護理長，填入副護理長欄位；另護理單位主管

（可能為護理長或副護理長），不需填入能力進階護士、護理師證書者之欄位。 

6.護理師及護士：須註明能力進階制度職級；其中之「N」係指尚未取得 N1 資格者（由醫院自行認定）。 

7.部分工時護理人員：以每週工作時數達 40 小時，得以 1 人列計(計算公式：加總所有部分工時人員時數再除

以 40 小時，計算至小數點後 1 位)。 

8.專科護理師：是指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，且領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專科護理師證書者，從事專科護理師執業

範疇，並由護理部門管理(包含共管)，不含醫師助理、臨床助理。 

9.實習護士：畢業後至隔年 9 月 30 日止，僅有護理學校畢業證書，未取得護理證書，無執業執照者。 

10.其他輔助人員：如：佐理員、照顧服務員…等。 

11.有關人力計算，均以評鑑申請前一年 12 月 31 日護理人力配置為計算基準。 

12.所有護理人員於「1.病房單位護理人員配置表」及「2.其他單位（含行政、教學、任務編組）護理人員配置

表」之表格資料勿重覆計算。 

13.如表格篇幅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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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其他單位（含行政、教學、任務編組）護理人員配置表 

職稱 -編

制

人

數 

 

    

單 位 ( 科

別)     

主

任 

副

主

任 

督

導 

護

理

長 

副

護

理

長 

具有護理師證書

者 
具有護士證書者 

小

計 

部

分

工

時

護

理

人

員 

合

計 
 

專科

護理

師 

實

習

護

士 

書          

記 

工

友 

其

他

輔

助

人

員 

N N1 N2 N3 N4 N N1 N2 N3 N4 

護 理 部

（科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

教學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門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急診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供應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  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說明： 

1.護理師及護士：須註明能力進階制度職級；其中之「N」係指尚未取得 N1 資格者（由醫院自行認定）。 

2.實習護士：畢業後至隔年 9 月 30 日止，僅有護理學校畢業證書，未取得護理證書，無執業執照者。 

3.部分工時護理人員：以每週工作時數達 40 小時，得以 1 人列計(計算公式：加總所有部分工時人員時數再除

以 40 小時，計算至小數點後 1 位)。 

4.專科護理師：是指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，且領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專科護理師證書者，從事專科護理師執業

範疇，並由護理部門管理(包含共管)，不含醫師助理、臨床助理。  

5.其他輔助人員：如：佐理員、照顧服務員…等。 

6.護理部（科）：是指護理部科室內從事護理行政業務之相關主管與人員。 

7.教學研究：指專責從事教學研究工作者。 

8.其他單位：是指上表未明列之單位(含行政、教學、任務編組)且為護理部門管理者皆可填入，其它單位欄位

需註明單位名稱，不敷書寫時可自行增列欄位。 

9.有關人員計算，可依護理人員於各單位職責比重，以小數點方式呈現。 

10.如表格篇幅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

 

3.護理人員臨床經驗統計 

編制人數 

單位 

具 2 年以上臨床經驗人數 

護理主管 護理人員 

病房單位   

其他單位   

合    計   

填表說明： 

1.病房單位：包含急性一般病床、慢性一般病床、精神急性一般病床、精神慢性一般病床及特殊病床(加護病床、

精神科加護病床、燒傷加護病床、燒傷病床、亞急性呼吸照護病床、慢性呼吸照護病床、隔離病床、骨髓移植

病床、安寧病床、嬰兒病床、嬰兒床、血液透析床、腹膜透析床、手術恢復床、急診觀察床、性侵害犯罪加害

人強制治療病床、急性後期照護病床、整合醫學急診後送病床、戒護病床及司法精神病床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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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其他單位：指上表未明列之單位(含行政、教學、任務編組)且為護理部門管理者皆可含括。 

3.護理主管：包括護理長、副護理長及代理護理長。 

4.護理人員：包括護理師及護士，並應辦理執業登記；主任、副主任、督導、護理長、副護理長等不列計。 

 

4. 是否有合適之護理人員，負責督導夜間及假日之護理業務？ 

○是，職稱          ○否 

5. 從事護理工作而非屬護理部門管理人員表 

職     稱 人 數 隸屬部門(科室) 從事工作內容 備  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備註： 

1.如血液透析室、恢復室、健檢中心(室)、感染管制科室……等。 

2.如表格篇幅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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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全院全日三班護病比 

1. 113 年全院【急性一般病床】各月份全日護病比 

月份 

全院配

置護理

人員數 

床位數 

(A) 

月平均

佔床率 

(B) 

每月每日平均上班 

護理人員數 
全日護病比 

=(A×B×3/C) 
白班 小夜 大夜 小計(C) 

1 月         

2 月         

3 月         

4 月         

5 月         

6 月         

7 月         

8 月         

9 月         

10 月         

11 月         

12 月         

平均值  
備註： 

1.床位數(A)：以向地方衛生局申請登記開放「精神急性一般病床」數計。 

2.佔床率(B)：以當月佔床率為計算基準： 

(1)計算公式：每月佔床率=(該類病床該月總住院人日數)÷(該類病床數×該月之日數)×100 (%)。四捨五入

取至小數點下 1 位。 

(2)住院人日：當月每日辦理住院手續之住院病人人數累計。計算方式為算進不算出，惟當日住出院者，

算 1 日住院人日。 

3.護理人員數：包含護理人員(滿 8 小時計 1 人，未滿 4 小時不計，滿 4 小時計 0.5 人)，不含護理長、專科

護理師、實習護士。 

4.「平均值」欄位，係指 1 月至 12 月全日護病比之加總平均，公式=（1 月全日護病比+2 月全日護病比

+…+12 月全日護病比）/12。 

2. 114 年實地評鑑前【急性一般病房】各單位全日護病比 

病房單位 科別 

配置護

理人員

數 

床位數 

(A) 

月平均

佔床率 

(B) 

每月每日平均上班 

護理人員數 全日護病比 

=(A×B×3/C) 
白班 小夜 大夜 

小計

(C)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總計 =[(A1×B1)+(A2×B2)+…+(An×Bn)]×3/(C1+ C2+…+Cn)  

備註： 

1.「實地評鑑前」為本表繳交前 1 個月之該月份資料。 

2.床位數(A)：以向地方衛生局申請登記開放「精神急性一般病床」數計。 

3.佔床率(B)：以當月佔床率為計算基準： 

(1)計算公式：每月佔床率=(該類病床該月總住院人日數)÷(該類病床數×該月之日數)×100 (%)，四捨五入取至

小數點下 1 位。 

(2)住院人日：當月每日辦理住院手續之住院病人人數累計。計算方式為算進不算出，惟當日住出院者，算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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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住院人日。 

4.護理人員數：包含護理人員(滿 8 小時計 1 人，未滿 4 小時不計，滿 4 小時計 0.5 人)，不含護理長、專科護

理師、實習護士。 

5.如表格篇幅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

3. 113 年全院【慢性一般病床】各月份全日護病比 

月份 

全院配

置護理

人員數 

床位數 

(A) 

月平均

佔床率 

(B) 

每月每日平均上班 

護理人員數 
全日護病比 

=(A×B×3/C) 
白班 小夜 大夜 小計(C) 

1 月         

2 月         

3 月         

4 月         

5 月         

6 月         

7 月         

8 月         

9 月         

10 月         

11 月         

12 月         

平均值  
備註： 

1.床位數(A)：以向地方衛生局申請登記開放「精神慢性一般病床」數計。 

2.佔床率(B)：以當月佔床率為計算基準： 

(1)計算公式：每月佔床率=(該類病床該月總住院人日數)÷(該類病床數×該月之日數)×100 (%)，四捨五入

取至小數點下 1 位。 

(2)住院人日：當月每日辦理住院手續之住院病人人數累計。計算方式為算進不算出，惟當日住出院者，

算 1 日住院人日。 

3.護理人員數：包含護理人員(滿 8 小時計 1 人，未滿 4 小時不計，滿 4 小時計 0.5 人)，不含護理長、專科

護理師、實習護士。 

4.「平均值」欄位，係指 1 月至 12 月全日護病比之加總平均，公式=（1 月全日護病比+2 月全日護病比

+…+12 月全日護病比）/1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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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114 年實地評鑑前【慢性一般病房】各單位全日護病比 

病房單位 科別 

配置護

理人員

數 

床位數 

(A) 

月平均

佔床率 

(B) 

每月每日平均上班 

護理人員數 全日護病比 

=(A×B×3/C) 
白班 小夜 大夜 

小計

(C)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總計 =[(A1×B1)+(A2×B2)+…+(An×Bn)]×3/(C1+ C2+…+Cn)  

備註： 

1.「實地評鑑前」為本表繳交前 1 個月之該月份資料。 

2.床位數(A)：以向地方衛生局申請登記開放「精神慢性一般病床」數計。 

3.佔床率(B)：以當月佔床率為計算基準： 

(1)計算公式：每月佔床率=(該類病床該月總住院人日數)÷(該類病床數×該月之日數)×100 (%)，四捨五入取至

小數點下 1 位。 

(2)住院人日：當月每日辦理住院手續之住院病人人數累計。計算方式為算進不算出，惟當日住出院者，算 1

日住院人日。 

4.護理人員數：包含護理人員(滿 8 小時計 1 人，未滿 4 小時不計，滿 4 小時計 0.5 人)，不含護理長、專科護

理師、實習護士。 

5.如表格篇幅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

 

六、 營養管理及飲食指導 

1.一個月平均營養指導件數 

 1.1.個人：門診          件/月；住院          件/月 

 1.2.團體：門診          件/月；住院          件/月 

2.是否實施居家病人營養餐飲指導？○是，居家病人營養餐飲指導   件/月  ○否 
備註： 

1.若提供營養指導未滿 4 年，則計算實際總年月之平均。 

2.以評鑑前 4 年間之月平均計算各項服務之月平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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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急診服務 

1.是否提供全天候急診服務？  ○是(請續答)        ○否 

 1.1 服務科別包括？(可複選) 

    □精神科  □其他，請註明：         

2. 急診服務量與品質監督（請依下列表格方式填寫 113 年資料）： 

項 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

急診病人人次             

急診住院病人佔

全院住院病人比

率（%） 

            

滯留超過 48 小

時人數 
            

滯留超過 24 小

時人數 
            

72小時重返急診

比率（%） 
            

 

八、 加護病房（請以 113 年 12 月 31 日為基準填寫下列各項資料） 

※是否設有加護病房？  ○是(請續填以下資料)     ○否 

1.完備之加護病房組織 

 1.1 計有        個加護病房： 

加護病房名稱 
開放 

病床數 

專責主治醫師 

人數 

住院醫師 

人數 

護理人員 

人數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備註：如表格篇幅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

 1.2 加護病房醫護人員素質 

加護病房 

名稱 
醫護人員數 

BLS 訓練合

格人數 

BLS 訓練合

格率 

接受 ALS 訓

練人數 

持 ACLS 證

書人數 

持 ACLS 證

書之比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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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3 加護病房護理人力 

加護病房名稱 床位數 
全年平均佔

床率 

加護病房工

作 2 年以上

人數 

加護病房工

作 2 年以上

人數比率 

精神科護理

臨床工作 2

年以上人數 

精神科護理

臨床工作 2

年以上人數

比率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備註： 

1.加護病房工作 2 年以上人數比率之計算公式：加護病房工作 2 年以上人數/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數*100% 

2.精神科護理臨床工作 2 年以上人數比率之計算公式： 

精神科護理臨床工作 2 年以上人數 / 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數 * 100％ 

2.加護病房之運作 

 2.1 加護病房業務統計： 

年度 

項目 

110.1.1~ 

110.12.31 

111.1.1~ 

111.12.31 

112.1.1~ 

112.12.31 

113.1.1~ 

113.12.31 

平均住院日     

佔床率     

48 小時重返 ICU 比

率 
    

併發症比率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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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職能治療 

1.職能治療是否有獨立部門？ ○是 ○否 

2.是否有職能治療專業人員？ ○是（請續答） ○否 

 2.1 職能治療師：專任＿＿＿名，兼任＿＿＿名，且兼任人員每週總時數＿＿＿小時 

 2.2 職能治療生：專任＿＿＿名，兼任＿＿＿名，且兼任人員每週總時數＿＿＿小時 

 2.3 專任人員 4 年內異動比率＿＿＿％（計算公式：離職人數 / 總人數*100%） 

3.是否有職能治療獨立空間? ○是（請續答 3.1~3.3） ○否 

 3.1 職能治療會談室＿＿＿間   

 3.2 職能治療評估室＿＿＿間   

 3.3 職能治療活動室＿＿＿間   

4.職能治療復健模式：（可複選，請在有的項目打”✓”） 

 □獨立生活功能訓練 □認知功能訓練  □社交技巧訓練      □休閒活動安排訓練  

 □體適能訓練    □表達性藝術活動（如美術、音樂、舞蹈、戲劇、詩詞活動等）     

 □感覺統合         □遊戲治療   □產業治療  □職前功能訓練   □職業復健 

 □預防慢性化措施    □社區復健   □心理衛生教育宣導          

5.服務品質及服務量 

 5.1 全院個案轉介率＿＿＿％ 

 5.2.每位個案每週接受職能治療服務時數＿＿＿小時 

 5.3 職能治療計畫有哪些？（可複選）： 

     □門診，職能治療師平均每週＿＿＿人時，服務＿＿＿人次 

     □住院，職能治療師平均每週＿＿＿人時，服務＿＿＿人次 

 

備註：專任人員 4 年內異動比率計算公式中所提之「總人數」，係指 4 年內之執登人數；試用期（3 個月內）離職

者，不予列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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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

1.精神醫療社會工作是否有獨立部門？ ○是 ○否 

2.專任人員 4 年內異動比率       ％（計算公式：離職人數 / 總人數*100%） 

3.是否訂有精神醫療社會工作年度計畫？ ○是（請續答） ○否 

4.收治疑似遭家庭暴力(含兒童與少年虐待及疏忽)或性侵害犯罪等情事之通報案件數統計 

年度-通報數 

 

事件類別 

曾收治疑

似案件 

110.1.1~ 

110.12.31 

111.1.1~ 

111.12.31 

112.1.1~ 

112.12.31 

113.1.1~ 

113.12.31 

家庭暴力 ○是○否     

性侵害犯罪 ○是○否     

兒童及少年保護 ○是○否     

備註：「案件類別」係依衛生福利部關懷 e 起來線上通報系統(https://ecare.mohw.gov.tw/)進行分類。 
 

5.目前精神醫療社會工作業務提供那些服務？（可複選）  

  □對病人進行社會生活功能評估 □對病人及家屬提供社會心理教育 

  □對病人進行個別社會心理處遇 □家庭治療、婚姻治療 

  □團體治療（含心理劇治療） □病人轉介服務 

  □出院準備服務及安置 □病人社區生活適應訓練 

  □醫療諮詢服務 

□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及處遇 

□酒藥癮評估及處遇  

□病人及家屬權益倡導服務 

□家庭暴力加害人評估及處遇 

□身心障礙鑑定 

□發掘與運用社會資源（含醫療救助金及志工之運用與管理） 

□其他（請註明）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6.是否有精神醫療社會工作手冊？○是（請續答）○否 

 6.1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手冊是否包括以下內容？（可複選） 

    □精神醫療社會工作部門之目標、方針及任務 □精神醫療社會工作部門之組織編制及職掌 

    □精神醫療社會工作之業務項目             □精神醫療社會工作之作業流程 

  □精神醫療社會工作人員之培訓與專業發展   □精神醫療社會工作之倫理與相關法律 

7.是否針對精神醫療社會工作業務資料進行統計分析？ ○是  ○否 

 7.1 有據以評值及檢討提供服務之適當性。 ○是  ○否 

 7.2 是否有具體的精神醫療社會工作品質改善計畫？ ○是  ○否 

 7.3 是否有具體的改善成果？ ○是  ○否 

簡要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備註：專任人員 4 年內異動比率計算公式中所提「總人數」，係指 4 年內曾經在職之社會工作人員數；適用期

（3 個月內）離職者，不予列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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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臨床心理 

1.是否有獨立部門?  ○是  ○否 

2.是否有年度計畫?  ○是  ○否 

3.是否有臨床心理工作手冊?  ○是（請續答）  ○否 

 3.1 臨床心理工作手冊是否包含以下內容？（可複選，請在是的項目打” ˇ”） 

    □臨床心理業務之方針與任務    □臨床心理業務之組織人員編制與執掌 

    □臨床心理工作項目            □臨床心理作業流程  

    □臨床心理師之培訓與專業發展  □臨床心理師之專業倫理與法律 

4.業務統計 

年度業務量 

業務項目 

110.1.1~ 

110.12.31 

111.1.1~ 

111.12.31 

112.1.1~ 

112.12.31 

113.1.1~ 

113.12.31 

智能衡鑑     

記憶力檢查     

失智評估     

人格衡鑑     

兒童發展評估     

神經心理衡鑑     

個別心理治療     

團體心理治療     

生理迴饋治療     

心理門診(自費)     

心理衛生教育     

酒藥癮治療     

性侵害加害人治療     

家暴加害人治療     

5.是否針對心理業務實況進行分析及檢討? ○是（請續答）  ○否 

 5.1 是否有具體檢討措施？ ○是  ○否 

 5.2 是否有改善成果及佐證資料？  ○是  ○否 

   簡要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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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藥事作業 

1.藥品管理 

1.1.藥品之採購、驗收、儲存、保管與供應及藥品進出庫房使用量是否有詳細帳目以供查核？

○是 ○否 

1.2.對於院內藥品是否有建立存量及效期管制？○是 ○否，請說明                

1.3.多久處理一次過期或不適用之藥品？          ，並請準備相關紀錄備查 

2.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統計表 

年度別 

項目 

110.1.1~ 

110.12.31 

111.1.1~ 

111.12.31 

112.1.1~ 

112.12.31 

113.1.1~ 

113.12.31 

藥品 
不良反應     

不良品     

醫療 

器材 

不良反應     

不良品     

備註：不良反應，係指基於證據或是可能因果關係，而判定在任何劑量下，對藥品所產生有害的、非蓄意的個

別反應。 

3.用藥品質監測（異常事件件數）統計表 

年度別 

錯誤發生階段 

110.1.1~ 

110.12.31 

111.1.1~ 

111.12.31 

112.1.1~ 

112.12.31 

113.1.1~ 

113.12.31 

門診 急診 住院 門診 急診 住院 門診 急診 住院 門診 急診 住院 

醫囑開立錯誤             

醫囑輸入錯誤             

藥局調劑錯誤             

傳送過程錯誤             

給藥階段錯誤             

其他             

小計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1. 異常事件包含「有傷害」、「無傷害」、「跡近錯失」及「無法判定」。 

2. 可對照參考本補充資料表「一、異常事件」之「1.貴院近 4 年(110 年~113 年)年異常事件類別統計表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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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 衛材消毒設備及運作 

1.是否設置供應室？○是（請續答）   ○否 

2.供應室所提供服務內容(請列舉)：                  

3.是否有滅菌鍋設備？ ○是（請續填 4.1~4.4） ○否（請註明衛材管理辦法） 

4.滅菌鍋功能評估（包含機械性、生物性與化學性評估）（請擇一單位填寫） 

 4.1.多久評估一次供應中心滅菌鍋機械性滅菌功能：   週；或   日；或   鍋 

4.2.多久評估一次供應中心滅菌鍋化學性滅菌功能：   週；或   日；或   鍋 

4.3.多久評估一次供應中心滅菌鍋生物性滅菌功能：   週；或   日；或   鍋 

4.4.各項滅菌鍋評估是否有監測紀錄？ ○是 ○否 

 

十四、 臨床醫事檢驗作業 

1.醫事檢驗或臨床病理是否有外包或委外代檢？ ○是 ○否 

2.檢驗作業是否部分外送(含本院處理)：○是（請續填 2.1~2.2） ○否 

2.1.外送委託檢驗項目請填具下表：  

科   目 項   目 件/月 代檢機構 代(委)檢機構檢驗單位負責人 

     

     

     

2.2.緊急檢驗：平均收件後多久發出報告？       分鐘 

3.常規臨床檢驗：收到檢體後 8 小時內完成檢驗發出報告比率      %。 

4.檢驗項目及檢驗件數（110.1.1~113.12.31） 

 院內可進行檢驗最頻繁項目 外送代檢最頻繁項目 

項目名稱 檢體件數 項目名稱 檢體件數 

一般檢驗  件/年  件/年 

血液檢驗  件/年  件/年 

生化學檢驗  件/年  件/年 

血清免疫檢驗  件/年  件/年 

5.是否設有輸血作業及血品管理？○是  ○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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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 結合服務區域健康相關資源，推動健康照護工作 

1.是否接受服務區域相關照護或社福機構轉介？ 

   ○是，平均個案數    人次/年 ○否  

2.是否有轉診統計？○是，轉出平均    人次/年、轉入平均    人次/年  ○否 

3.是否有轉檢統計？○是，轉出平均    人次/年、轉入平均    人次/年  ○否 

 

十六、 貫徹醫療責任制度與病歷紀錄完整性 

 113 年，出院後 1 週以內病歷摘要完成率             %。 

 

十七、 居家照護 

1.是否提供居家醫療服務？○是(請續答 1.1~1.2)  ○否 

 1.1.是否提供居家醫療：○是（          件/月，提供多久：  年  月） ○否 

 1.2 是否提供居家護理：○是（          件/月） ○否 

 

備註： 

1.以評鑑前 4 年間之月平均，計算各項服務之月平均。 

2.居家服務範圍，可依貴院實際提供之服務項目進行統計。 

3.居家醫療，係指醫師提供居家照護服務；居家護理，係指護理人員提供居家照護服務。 


